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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刘云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黄萍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刘培培

电话 0515-85822069
传真 0515-85822022
电子邮箱 1134803601@qq.com
公司网址

联系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城东新区东进大道 8 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秘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60,810,718.53 68,794,404.38 -11.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978,454.72 63,279,120.48 -9.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7 0.63 -9.5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42% 21.2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30% 21.35%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247,075.22 2,764,601.76 17.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0,665.76 -29,001,947.40 78.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19,451.55 -29,122,016.9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354.01 68,723.14 33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0.48% -37.1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68% -37.3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9 79.31%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7,125,000 77.13% 0 77,125,000 77.1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625,000 7.63% 0 7,625,000 7.63%

董事、监事、高管 7,675,000 7.68% 0 7,625,000 7.6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875,000 22.87% 0 22,875,000 22.8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2,875,000 22.87% 0 22,875,000 22.87%

董事、监事、高管 22,875,000 22.87% 0 22,875,000 22.87%
核心员工 - - 0 - -

总股本 100,000,000.00 - 0 100,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刘云俊 30,500,000 0 30,500,000 30.50% 22,875,000 7,625,000
2 龚建松 24,169,000 0 24,169,000 24.17% 0 24,169,000
3 陆洪华 10,887,317 -89,954 10,797,363 10.80% 0 10,797,363
4 张华 2,867,000 0 2,867,000 2.87% 0 2,867,000
5 杜晓红 2,392,000 100,000 2,492,000 2.49% 0 2,492,000
6 李文元 2,100,000 -200,000 1,900,000 1.90% 0 1,900,000
7 吕媚 1,030,000 600,000 1,630,000 1.63% 0 1,630,000



8 刘建华 1,560,000 0 1,560,000 1.56% 0 1,560,000
9 许文全 1,307,000 0 1,307,000 1.31% 0 1,307,000
10 郦公敏 1,304,000 0 1,304,000 1.30% 0 1,304,000

合计 78,116,317 410,046 78,526,363 78.53% 22,875,000 55,651,36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应缴税费 10,324,852.04 元，期初余额 10,531,176.86 元，2016 年 3

月 31 日会计凭证 18 号记载了向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闵行区分局第九税务所补缴了 2013 年至 2014 年

增值税及附加税和滞纳金共计 9,173,391.80 元税费，本公司从上海迁址至江苏东台，会计人员发生

变更，于 2015 年 12 月重新建账，未记载该完税事项。前任会计师事务所 2016 年对应交税费进行了

审计调整，会计人员根据审计报告编制了会计凭证，会计凭证附件未说明具体调整的事项，维福特

公司后发现审计报告报表与纳税申报表不符。本公司经过各种途径设法联系当初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签字老师，因发生了特殊事项联系不上，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协助，造成应交税费长期挂账未

调整。

基于审慎原则，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文

件的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及《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交税费（合并） 10,531,176.86 1,357,785.06 10,426,440.71 1,253,048.91
未分配利润（合并） -51,778,892.31 -42,605,500.49 -22,776,944.89 -13,603,553.09
应交税费（母公司） 4,564,713.42 557,459.95 4,459,509.15 451,255.68
未分配利润（母公

司）

-62,315,827.97 -58,307,574.48
-36,778,014.88

-32,769,761.41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股东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 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皇嘉会审字第[2023]HJ101239 号）。

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就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进行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保利意见事项段的内容

（一）厂房处置

维福特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向江苏洁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厂房发生亏损 605.55 万元，厂房

处置价格含税金额 为 1,006.00 万元。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江苏洁轩科技有限公司期初余额为

8,337,624.94 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厂房收购意向协议为当地新区管委会收购厂房用于招引科技孵化项目落户，项目投资人按每平方米

7 元价格支付给维福特公司。

与江苏洁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产权号苏（2018）东台市不动产权第

1420325 号）房屋过户一年内双方核算往来费用后结清房款。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8,257,624.94 元，没有佐证资料证明交易价格的公允

性，我们无法确定调整的具体金额。

（二）应缴税费长期挂账未申报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应缴税费 10,324,852.04 元，期初余额 10,531,176.86 元，2016 年 3 月 31

日会计凭证 18 号记载了向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闵行区分局第九税务所补缴了 2013 年至 2014 年增值税及

附加税和滞纳金共计 9,173,391.80 元，维福特公司根据发展需要，从上海迁址至江苏东台，会计人员

发生变更，于 2015 年 12 月重新建账，未记载该完税事项。前任会计师事务所 2016 年对应交税费进行

了审计调整，会计人员根据审计报告编制了会计凭证，会计凭证未编制具体调整的事项附件，维福特公

司后发现审计报告报表与纳税申报表不符。维福特公司经过各种途径设法联系当初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老师，因发生了特殊事项联系不上，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协助，造成应交税费长期挂账未申报。

维福特公司与当地税务部门沟通，维福特公司做了会计差错更正。调减应交税费 9,173,391.80 元，

调增了年初未分配利润 9,173,391.80 元。

由于该事项造成应缴税费长期挂账与维福特公司实际情况不匹配。

（三）持续经营能力

维福特公司持续亏损，销售收入下降，应收账款长期挂账，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亏损

-48,906,166.25 元。由于疫情导致原材料生产锐减，维福特公司为减少风险，将生产重点由原材料生产

转为技术输出，与下游公司合作，维福特公司销售库存材料，下游公司将原材料粉末生产功能性理疗产

品，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合作生产的有饮用水，眼镜，化妆品，服饰类，医疗器械类等。以上这

些事项和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维福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维福特公司

虽然披露了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拟改善措施的可行性未做充分披露。

二、针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影响措施如下：

1、在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期间，公司积极配合深圳皇嘉

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开展现场审计工作，配合提供审计工作所需的各项资料。深圳皇嘉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皇嘉

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所提事项是严谨的 ，也是公司客观存在的。

2、针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公司已采取并将陆续采取下列措施：

（1）实际控制人将利用公众公司平台，不断优化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促进公司进一步完善自身治

理结构、提高运营质量，提升融资能力，在合适的时候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开拓新业务，寻找新的利

润增长点，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2）公司将拓展业务类型发展，同时加强成本控制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进一步提高公司管

理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3）提高全员的能力，稳步推进现有业务发展。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逐步梳理公司业务结构，

减轻公司压力和经营风险，通过抓住机遇发展优质项目，以增强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根据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基本

情况，本着客观、真实、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

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

义务。未来公司将按照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告相关信息，保证投资者的知情权和信息披露的

及时、准确、完整，提醒投资者关注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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